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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16 版)
创享管理出资额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王强翔 董事长、总经理 237.75 30.54%
姜世毅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66.66 8.56%
杨波 监事会主席 16.70 2.14%
江淑莺 监事 19.42 2.49%
陈金桂 副总经理 66.53 8.55%
许政 副总经理 56.56 7.27%
李兰英 副总经理 59.93 7.70%
赵春贵 副总经理 62.45 8.02%
陈国庆 副总经理 48.28 6.20%
肖辉曙 财务总监 8.41 1.08%

合计 602.73 82.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情况，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
除上述直接和间接持股情况外，不存在其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及其近亲属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对外投资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七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之“二、
同业竞争”之“（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近亲属对外投资
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上述已披露的投资情况外，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本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与本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薪酬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核心技术人员 2019 年从公司领取的

薪酬的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2019年从公司领取薪酬（万元）

王强翔 董事长、总经理 74.57
王淮平 董事 -
姜世毅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28.74
樊继胜 董事 9.52
李永祥 独立董事 9.52
施平 独立董事 9.52

刘绍荣 独立董事 9.52
杨波 监事会主席 59.79

江淑莺 监事 44.88
张小平 监事 51.30
陈金桂 副总经理 103.89
许政 副总经理 107.17

李兰英 副总经理 123.75
赵春贵 副总经理 128.72
陈国庆 副总经理 92.68
韩志诚 副总经理 97.35
肖辉曙 财务总监 76.22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兼职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兼职情况如下：

姓名 公司职务 兼职单位 兼任职位 兼职单位与本公
司关联关系

王强翔 董事长、总经
理

江苏泽远投资有限公司 监事 实际控制人王强翔控制的企
业

共创置业 监事 实际控制人王强翔共同控制
的企业

创享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直接股东

王淮平 董事

香港百斯特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 王强众控制的企业
景艺建设 执行董事、总经理 公司董事王淮平参股的企业

江苏融创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总经理 王强众控制的企业

融达小贷 董事 公司董事王淮平担任董事的
企业

江苏银宝百斯特鲜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公司董事王淮平担任董事的
企业

百斯特鲜食 总经理 公司董事王淮平担任高管的
企业

樊继胜 董事
南京弘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公司董事樊继胜担任董事 /

监事的企业
南京凡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监事 同上

施平 独立董事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施平担任独立
董事 /监事的企业

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未上市） 独立董事 同上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同上
江苏大烨智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同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同上

刘绍荣 独立董事
上海智邑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公司独立董事刘绍荣担任董

事 /监事的企业
上海智邑信息技术中心 负责人 同上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
他兼职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相互之间亲属关系
公司董事长王强翔与董事王淮平为叔侄关系。除此之外，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 三代以内直系和旁
系亲属关系。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与公司签署的协议及相
关重要承诺

1、公司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签订的协议
公司已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签订了《聘用书》或

《劳动合同》。 除此之外，由于公司部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
术人员需在日常工作中接触公司商业秘密， 公司已经与相关人员签订了保密
协议及竞业禁止协议。 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未与本公司签订其他任何协议。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锁定、减持意向、

招股意向书信息披露、稳定股价、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未履行承诺的约
束性措施等的承诺，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重大事项提示”。

（八）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证券法》、《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资格。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的

情形， 不存在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刑事处罚或曾经涉及刑事诉讼的情
形。

（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历次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均履行了《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程序。
1、董事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7 年以来，公司董事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时间 人员构成 变动原因
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 王强翔、王强众、马莉、樊继胜、戴庆康 /

2018年 4 月至今 王强翔、王淮平、姜世毅、樊继胜、李永
祥、施平、刘绍荣

2018年 4 月，共创草坪创立大会选举王强翔、王淮平、姜世毅、樊
继胜为董事，选举李永祥、施平、刘绍荣为独立董事

2、监事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7 年以来，公司监事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时间 人员 变动原因
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4
月 江淑莺 /

2018年 4 月至今 杨波、江淑莺、张小平 2018年 4 月，共创草坪创立大会选举杨波、江淑莺、张小平为监
事

3、高管变动情况及原因
2017 年以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时间 人员 变动原因
2017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

王强翔、陈金桂、许政、李兰英、姜世毅、赵春
贵、陈国庆、赵正权、肖辉曙 /

2018年 6 月至 2018 年
8 月

王强翔、陈金桂、许政、李兰英、姜世毅、赵春
贵、陈国庆、肖辉曙 副总经理赵正权因个人原因于 2018 年 6 月离职

2018年 9 月至今 王强翔、陈金桂、许政、李兰英、姜世毅、赵春
贵、陈国庆、韩志诚、肖辉曙 董事会于 2018 年 9 月聘任韩志诚为副总经理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原因
公司上述人员变动，系因公司经营管理需要或相关人员个人原因，均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实
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管理层成员稳定，上述变动未对公司经营战略、经营模
式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简要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分析
（一）简要财务会计信息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资产 56, 277.44 53, 046.06 42, 866.75
非流动资产 72, 840.85 54, 045.92 40, 613.03
资产合计 129, 118.29 107, 091.98 83, 479.78
负债合计 37, 319.35 38, 873.65 41, 941.52
股东权益合计 91, 798.94 68, 218.32 41, 538.2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55, 354.18 139, 767.61 123, 937.83
营业利润 33, 084.48 19, 797.66 22, 613.12
利润总额 33, 100.70 26, 260.82 27, 729.57
净利润 28, 460.38 22, 830.52 23, 998.5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8, 460.38 22, 830.52 23, 998.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影响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26, 866.08 20, 741.17 18, 600.7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084.08 23, 449.62 23, 589.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865.01 -20, 457.54 -5, 475.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 721.15 -1, 654.43 -19, 661.8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 913.56 1, 126.89 -1, 285.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 588.52 2, 464.54 -2, 832.4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 937.64 6, 526.16 4, 061.61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1.80 1.61 1.22
速动比率 0.98 1.00 0.7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99% 34.38% 51.21%
资产负债率（合并） 28.90% 36.30% 50.24%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
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 1.15% 0.07% 0.18%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6.60 6.81 8.03
存货周转率 4.15 4.69 4.92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0, 021.54 30, 988.92 32, 311.72
利息保障倍数 34.18 49.98 79.5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元） 0.95 0.65 不适用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07 0.07 不适用
净资产收益率 35.98% 41.13% 52.95%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本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4, 333.51 3.36% 7, 297.21 6.81% 4, 079.88 4.89%
应收票据 - - 200.00 0.19% 59.50 0.07%
应收账款 21, 913.90 16.97% 22, 265.56 20.79% 16, 278.15 19.50%
预付款项 1, 923.86 1.49% 448.89 0.42% 442.19 0.53%
其他应收款 1, 519.75 1.18% 1, 306.88 1.22% 1, 619.64 1.94%
存货 25, 545.14 19.78% 20, 202.69 18.86% 18, 086.90 21.67%
其他流动资产 1, 041.29 0.81% 1, 324.83 1.24% 2, 300.50 2.76%
流动资产 56, 277.44 43.59% 53, 046.06 49.53% 42, 866.75 51.35%
固定资产 55, 658.73 43.11% 32, 994.76 30.81% 29, 185.94 34.96%
在建工程 836.94 0.65% 8, 240.97 7.70% 1, 657.55 1.99%
无形资产 11, 113.20 8.61% 10, 280.29 9.60% 6, 903.76 8.27%
长期待摊费用 935.00 0.72% 574.36 0.54% 480.53 0.58%
长期股权投资 - - - - 873.74 1.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707.51 0.55% 1, 299.06 1.21% 1, 511.51 1.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3, 589.46 2.78% 656.47 0.61% - -
非流动资产 72, 840.85 56.41% 54, 045.92 50.47% 40, 613.03 48.65%
资产合计 129, 118.29 100.00% 107, 091.98 100.00% 83, 479.7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及存货构成。 2017 年末至
2019 年末， 应收账款及存货合计占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80.17%、80.06%和
84.33%。公司非流动资产主要为固定资产，2017 年末至 2019 年末，固定资产占
非流动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71.86%、61.05%和 76.41%。

2、负债构成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12, 060.32 32.32% 18, 000.00 46.30% 10, 500.00 25.0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 - 749.38 1.93% - -

应付账款 7, 617.95 20.41% 5, 075.05 13.06% 5, 383.43 12.84%
预收款项 4, 890.25 13.10% 2, 672.00 6.87% 1, 895.22 4.52%
应付职工薪酬 3, 052.60 8.18% 2, 825.80 7.27% 4, 461.49 10.64%
应交税费 154.55 0.41% 165.59 0.43% 1, 407.40 3.36%
其他应付款 3, 571.18 9.57% 3, 476.87 8.94% 11, 602.96 27.66%
流动负债 31, 346.85 84.00% 32, 964.69 84.80% 35, 250.51 84.05%
预计负债 689.16 1.85% 611.79 1.57% 339.13 0.81%
递延收益 3, 874.99 10.38% 4, 782.63 12.30% 5, 912.72 14.1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 408.36 3.77% 514.55 1.32% 439.16 1.05%
非流动负债 5, 972.50 16.00% 5, 908.96 15.20% 6, 691.01 15.95%
负债合计 37, 319.35 100.00% 38, 873.65 100.00% 41, 941.5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流动负债占比分别为 84.05%、
84.80%和 84.00%。 公司非流动负债金额较小，主要为递延收益。

3、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流动比率 1.80 1.61 1.22
速动比率 0.98 1.00 0.7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5.99% 34.38% 51.21%
资产负债率（合并） 28.90% 36.30% 50.24%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40, 021.54 30, 988.92 32, 311.72
利息保障倍数 34.18 49.98 79.5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整体呈现提升趋势。公司产销规
模不断扩张，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匹配度较高，短期偿债能力稳步
增强。

母公司单体与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基本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
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随着公司净利润增长，所有者权益不断增加。

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保持平稳增长。 利息保障倍数在报告期内逐年
下降，主要原因是公司为建设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增加借款导致利息费用上升，
但总体来看各年利息保障倍数均维持在较高水平。

4、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年） 6.60 6.81 8.03

存货周转率（次 /年） 4.15 4.69 4.92
2017-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8.03、6.81 和 6.60，保持在较高

水平，显示了公司良好的现金回款和周转能力。
2017-2019 年， 公司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4.92、4.69 和 4.15， 存货周转率较

高，体现了公司具有良好的存货周转能力。
5、营业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收入 154, 799.03 99.64% 139, 170.97 99.57% 123, 474.47 99.63%
其他业务收入 555.15 0.36% 596.63 0.43% 463.36 0.37%

合计 155, 354.18 100.00% 139, 767.61 100.00% 123, 937.83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各期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达到

99%以上。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废旧物资销售收入等，占营业收
入比重较低。

6、营业成本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本 97, 057.75 99.45% 92, 104.15 99.46% 79, 468.18 99.56%
其他业务成本 537.19 0.55% 504.09 0.54% 349.74 0.44%
营业成本合计 97, 594.93 100.00% 92, 608.25 100.00% 79, 817.92 100.00%
2017 至 2019 年，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99.56%、

99.46%和 99.45%，与营业收入构成较为匹配。
7、主营业务毛利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不同维度的主营业务毛利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维度 类别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产品
运动草 21, 083.50 36.51% 17, 845.96 37.92% 16, 732.19 38.02%
休闲草 35, 700.42 61.83% 28, 508.83 60.57% 26, 705.58 60.69%
其他产品 957.38 1.66% 712.03 1.51% 568.52 1.29%

地区
境外 48, 013.89 83.15% 38, 790.15 82.42% 35, 296.99 80.21%
境内 9, 727.40 16.85% 8, 276.67 17.58% 8, 709.30 19.79%

客户类型
直销客户 18, 982.96 32.88% 16, 053.80 34.11% 15, 829.57 35.97%
批发客户 37, 800.96 65.47% 30, 300.98 64.38% 27, 608.20 62.74%
其他客户 957.38 1.66% 712.03 1.51% 568.52 1.29%

合计 57, 741.29 100.00% 47, 066.82 100.00% 44, 006.29 100.00%
上表可见，公司主营业务毛利主要来自于休闲草、来自于境外销售、来自

于批发客户。
十二、股利分配政策
（一）最近三年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规定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1、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50%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2、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

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3、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

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4、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

例分配。
5、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

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6、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7、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

公司资本。 但是，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8、法定公积金转增公司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

司注册资本的 25%。
9、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 2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二）报告期内的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进行 3 次股利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2017 年 4 月，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6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按照每 1 元出资额分配 4.78 元（含税）的标准，依据各股东的出
资比例向全体股东共计分配利润 47,766.54 万元。

2019 年 3 月和 4 月，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 2018 年末公司总股本 36,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5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400.00 万元。

2020 年 2 月和 3 月，公司召开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 2019 年末公司总股本 36,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1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5,760.00 万元，相应现
金红利派发已实施。

（三）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根据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
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四）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根据 2018 年 10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主要内容如下：
1、利润分配原则
公司实行积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

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当年的实际经营情况和可持续发展； 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
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

2、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并优先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
3、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当年度

实现盈利，在依法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后有可分配利润的，
则公司应当进行现金分红；若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盈利，而董事会在此会计年度
结束后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
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公司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
利润的 15%。 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利润的同时，可以派发股票股利。

上述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
外投资、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30%，且超过 5,000 万元；或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
购买设备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10%。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
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区分下列情形执行差异化的现金
分红政策：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40%；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20%。

4、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本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

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分红的条件下，提出实施股票股利分配的预案。

5、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
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

红， 本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6、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公司董事会负有提出现金分红提案的义务， 董事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

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 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
宜，独立董事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如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或其
他特殊事项，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提案，则应在利润分配预案中披露原因及
留存资金的具体用途，独立董事对此应发表独立意见。对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
利润中未分配部分，董事会应说明使用计划安排或原则。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
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
现金红利，以抵偿其占用的资金。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由公司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出， 董事会提出的利
润分配政策须经董事会过半数表决通过， 独立董事应当对利润分配政策发表
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董事会制订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审议， 并经全体监事
半数以上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
的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公司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
大会提供便利，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政策发
表的意见，应当作为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附件提交股东大会。

7、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机制
公司应保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 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 有关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应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并且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须经董事会过半数表决
通过，独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进行表决时， 应当经全体监事半数以
上通过。

公司发行上市后，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议案进行表决时，应当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公司
应当通过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四章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
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案的议案》，批准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发行上市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
1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66, 640.00 42, 015.15
1.1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39, 440.00 37, 940.00
1.2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 27, 200.00 4, 075.15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 459.15 5, 000.00
3 信息化系统升级技术改造建设项目 3, 350.00 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0, 000.00 10, 000.00

合计 85, 449.15 57, 015.15
（二）募集资金运用项目审批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备案情况 项目环评情况

1.1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一期）

淮审批投资备[2018]5 号

越南西宁省人民委员会对共创人造草坪
（越南）有限公司人造草坪生产工厂项
目的环评报告审批（2261/Q?-UBND）

1.2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二期）

越南西宁省人民委员会对共创人造草坪
（越南）有限公司人造草坪生产第二工

厂项目的环评报告审批（937/Q?
-UBND）

2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淮安区发改备[2019]29 号 淮环表复[2019]49 号

3 信息化系统升级技
术改造建设项目 淮安区经信备[2018]7 号 不适用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注：“信息化系统升级技术改造建设项目”为企业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无

需环评。
除上述审批文件外，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已获得江苏省商务厅颁

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1900084 号），越南西宁省
经济区管委会颁发的项目编号为 1063156396 和 4377126993 的 《投资登记许
可证》。

（三）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
定。

（四）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进行了规范，

并经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将募集

资金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户集中管理， 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 公司章程和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并接受证券监管部门、
证券交易所、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等的监督。

（五）发行人董事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分析意见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
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批准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议案指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具有较好的
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需要。 公司实施上述项
目，能够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增强公司的整体竞争力，为
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利益。

（七）其他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不产生同业竞争， 不会对发行人的独立性

产生不利影响。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经营状况的影响
1、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本次发行后，公司资金实力将大幅增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绕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着重提高公司人造草坪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有利
于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市场影响力。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将有效提升
公司产能，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公司发展空间。 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增强
公司生产技术水平，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信息化系统升级技术改
造建设项目将持续提高公司精益化管理水平。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完
成后，公司核心竞争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2、巩固和提升公司行业地位

本次发行能够有效扩大公司产能，有利于公司拓展新客户，促进公司研发
新产品、优化生产工序，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公司市场地位。

（二）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1、对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货币资金和净资产将大幅增加，资金实力

得到明显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融资能力也得到提升。
2、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长期来看，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公司的自有资本规模增大，增强了公司的

间接融资能力，为公司后续银行借款和发行债券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资本金的
增厚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巩固竞争优势，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3、对偿债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东权益和资产总额同时增加，资产负债

率将降低，从而增强公司的偿债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和融资能力，降低公司的
财务风险。

第五章 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主要风险因素参考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八、重大风

险提示”。
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
（一）正在履行的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 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销售合

同如下：
序号 供方名称 客户名称 合同金额及标的 销售内容 签订日期
1 联创贸易 联友商事有限公司 1, 941, 511.00 美元 人造草坪 2019.11.05

2 联创贸易 QXZ/LI�FUNG�
(TRADING)�LTD 1, 480, 000.00 美元 人造草坪 2019.07.18

3 香港共创 EcoGreen�America , �
Inc. 1, 006, 020.00 美元 人造草坪 2019.06.21

4 共创草坪 大连万达体育文化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 7, 230, 830.37 元 运动草坪的设计、供应、

安装施工等服务 2019.05.28

5 香港共创 EcoGreen�America , �
Inc. 1, 061, 910.00 美元 人造草坪 2019.04.09

（二）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如下：

序号 买方名称 供应商名称 合同金额 采购内容 签订日期

1 越南共创
Dow �Chemica l �

Pa cific�(Sing ap ore)�
Pte �Ltd.

21, 978.00 美元 塑料粒子 2020.01.14

2 共创草坪 中石油华东 具体见每批的采购订单 塑料粒子 2020.01.01
3 共创草坪 中石化华东 具体见每批的采购订单 塑料粒子 2019.12.23
4 共创草坪 昊泽化工 具体见每批的采购订单 原胶 2019.06.24
5 共创草坪 扬州亚润 具体见每批的采购订单 底布 2019.03.31
（三）正在履行的重大借款、担保及授信合同
1、授信合同和借款合同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授信合同和借款合同如下：

借款银行 类型
授信额度 /
借款金额
（万元）

年借款利率 授信有效期 /
借款期限 保证合同

中国进出口
银行江苏省

分行

授信 13, 000 以借款约定
为准 2019.07.23-2020.07.23 2040001022019112265DY01房地产最高

额抵押合同
借款 11, 000 3.915% 2019.07.31-2020.07.23

中国银行
（香港）有
限公司胡志
明市分行

授信 1, 400 万
美元

以借款约定
为准

期限不超过 6 个月的特定贷款协
议或者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特定
信贷业务协议， 有效期起始日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

U1400/ST/CCG/2019-FFMA抵押合同

2、担保合同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担保合同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主合同 担保金额 担保期限

1 共创草坪 共创草坪 2040001022019112265DY01房地产最高
额抵押合同 13, 000 万元 主债权诉讼时效

期间

2 越南共创 越南共创 U1400/ST/CCG/2019-FFMA抵押合同 1, 400 万美元 主债权诉讼时效
期间

（四）正在履行的其他合同
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公司正在履行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工程施

工合同如下：
序号 合同名称 施工方名称 工程内容 合同金额 签订日期

1 职工宿舍楼工程
施工合同 通州建总 职工宿舍楼工程土建及

安装 20, 080, 000 元 2017.07.25

2 供应和安装合同 越南溢淀工业责
任有限公司

越南共创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机电安装工程）

44, 200, 000, 000
越南盾 2018.11.28

三、发行人对外担保有关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本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第六章 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及有关本次发行并上市的重要日期
一、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称：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强翔
住所： 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广州东路 66 号
联系电话： 0517-8519�6088
联系传真： 0517-8519�6059
联系人： 姜世毅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 010-6083�3968
联系传真： 010-8486�5023
保荐代表人： 张欢、徐欣
项目协办人： —
其他经办人员： 张浩然、魏子婷、赵悠、王相成、卿圣宇

（三）发行人律师
名称：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陈明夏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88 号金茂大厦 11 楼 1104-1106 单元
联系电话： 021-6881�5499
联系传真： 021-6881�7393
经办律师： 陈明夏、单纯、王婧

（四）审计机构（验资及验资复核机构）
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郑启华
住所： 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6 楼
联系电话： 0571-8821�6888
联系传真： 0571-8821�6999
经办会计师： 倪国君、李宗韡

（五）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一：
名称：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赵向阳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北环中心 25 层
联系电话： 010-5166�7811
联系传真： 010-8225�3743
经办评估师： 信娜、黄根
评估机构二：
名称： 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 左英浩
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381 号 1 号楼 308-309 室
联系电话： 021-6289�3366
联系传真： 021-6439�1299
经办评估师： 李国忠、汪勤

（六）股票登记机构
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楼
联系电话： 021-6887�0587

（七）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名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021-6880�8888

（八）收款银行
名称： 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二、有关本次发行并上市的重要日期
序号 内容 日期
1 初步询价时间 2020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9 月 15 日
2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2020年 9 月 17 日
3 网上、网下申购日期 2020年 9 月 18 日
4 网上、网下缴款日期 2020年 9 月 22 日
5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投资者可查阅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所有正式法律文件，具体如下：
（一）发行保荐书；
（二）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三）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四）经注册会计师鉴证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五）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报告；
（六）公司章程（草案）；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文件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
三、文件查阅地点
1、发行人：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广州东路 66 号
电话：0517-8519�6088
联系人：姜世毅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10-6083�3968
联系人：张浩然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10 日


